《保险机构案件责任追究情况专报》填报说明
1、“案发日期”指立案调查日期、行政检查日期、公司内部检查日期，或者保险机构知悉或者应当知悉的日期。
2、“责任追究日期”为保险机构做出责任追究处理决定的日期。
3、“所属机构层级”填列案件责任追究对象所在机构的层级，即：总公司、分公司或营业部。

4、“损失金额”填列违法违规行为给保险机构造成的损失，不包括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司法机关处罚的罚金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罚款。

5、填列案件责任追究对象栏目时，各类被追究责任的有关责任人若超过表中所列行数，可根据实际人数自行添加行数填列。

6、填列“是否存在从重或从轻问责情形”时，若存在从重或从轻问责情形，应详细注明从重或从轻问责事项。

7、“问责事项”栏目填列案件类型，包括司法案件、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和公司重大违规案件。
8、“基本案情及危害程度”按照《关于建立保险司法案件报告制度的通知》（保监发〔2009〕81号）规定的司法案件报送具体要求及相关说明进行填报。
9、“处理机构”指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的司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公司，应填列处理机构的全称。
10、“处理结果”栏目填列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受到的司法判决或者行政处罚情况，或者公司的处理决定，同时填列相关处理决定的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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